
关于完善高可靠性供电费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陕发改价格〔2024〕992 号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杨凌示范区发展改革局、韩城市发展改革委，国网陕

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各增量配电网：

为有效发挥价格机制激励约束作用，合理配置电力资源，优化营商环境，降

低实体经济用电成本，提高供电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促进行业

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0〕129号）和《电力可靠性管理办法（暂

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22 年第 50号令），现就完善高可靠性供电费政

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对象及范围

为提高供电可靠性水平，对申请新装及增加用电容量的两路及以上多回路供

电(含备用电源、保安电源),除供电容量最大的供电回路外，其余供电回路按照规

定标准收取高可靠性供电费。

二、降低高可靠性供电费标准

降低后的我省高可靠性供电费标准见附件。

三、高可靠性供电费收取原则

（一）电网企业应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收取高可靠性供电费，不得自行提高标

准或减免费用。

（二）高可靠性供电费应以产权分界点电源侧线路类型确定收取方式。

（三）两路及以上供电回路可供容量相同时，且产权分界点电源侧分别存在

架空线路、电缆线路的，按照架空线路规定标准收取；两路及以上供电回路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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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不相同时，且产权分界点电源侧分别存在架空线路、电缆线路的，按照收取

总费用较低的线路标准执行。

四、不收取高可靠性供电费的类型

（一）电网企业为保障安全运行要求用户建设的两路及以上多回路供电。

（二）因电网供电能力不足，需要两路及以上多回路同时供电才能满足用户

正常用电负荷。

（三）各供电回路在高压或低压受电侧无电气连接的用户。

（四）两路及以上多回路供电从变电站同一段母线或同一条公用线路供电

的。

（五）增量配电网企业及公用发电企业。

五、其他事项

（一）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指导电网企业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密切关注实施

效果，确保惠企政策落实到位。

（二）电网企业要对高可靠性供电费单独归集、单独反映，每年 3 月底前向

我委书面报送上年度高可靠性供电费收取情况等信息。

本通知自 2024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原陕西省物价局《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停止收取供配电贴费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陕价管发〔2004〕30 号）、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高可靠性供电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19〕
1238号）和《关于明确高可靠性供电收费政策的复函》（陕发改价格函〔2020〕
1267号）同时废止。

附件：陕西省高可靠性供电费标准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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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 月 17日



附件

陕西省高可靠性供电费标准

用户受电电压

等级
线路类型

收费标准

（元/千伏

安）

10 千伏

架空线路 120

电缆线路 180

35 千伏

架空线路 100

电缆线路 150

110 千伏

架空线路 60

电缆线路 90

330 千伏

架空线路 40

电缆线路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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